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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會為提昇兒科急重症照護能力，並依本會護理專業認證辦法實施指引，特訂定

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辦理此認證考試之程序、步驟，

由本委員會以施行細則另訂之。 
第二條 護理師參加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報考資格如下： 
 一、 領有護理師證書，報名截止日前，具兒科急重症護理臨床、教學或行政實

務(含兒科急診、新生兒中重度病房、兒科病房及加護病房)經驗二年（含）

以上者。 
 二、 台灣護理學會活動會員（已繳交當年度會費者）。 
第三條 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原則上每兩年舉辦一次；必要時可增加考試次數。辦理兒

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工作，應於辦理認證之日起兩個月前公告辦理時間、地點、

報名手續及其他有關事項，應考人應於公告報考期限內完成報考。 
第四條 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以筆試方法為之。筆試方式如下： 
 一、 命題方式：選擇題，中文命題（專有名詞得附英文）。 
 二、 考試時間：以 100 分鐘為限，共計 80 題。 
 三、 內容範圍：參考本會「兒科急重症護理」考試內容範圍。 
 四、 及格標準：依當年度考生成績，採常態分佈決定考試及格標準。 
第五條 辦理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之程序及步驟，另以施行細則訂定之。 
第六條 證書相關規定如下： 
 一、 證書效期：六年。 
 二、 證書更新規定： 
  (一) 六年內須完成至少 30 點衛生福利部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中與兒科

急重症護理領域相關教育課程積分。 
  (二) 受理時間：每年兩次接受申請。證書到期日的當年度才可換發，受理

時間為 1 月及 7 月 
(三) 證書更新費用 300 元。 

 三、本指引實施前已取得之證書處理方式： 
  (一) 本指引實施前已取得之證書為永久有效，無需更新。 
  (二) 但若提出更新之要求，應繳回原證書，並依相關規定辦理更新。若原

證書遺失，則須先辦理補發。 
第七條 護理師證書經依法撤銷或廢止者，同時撤銷或廢止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考試

證書。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婦幼護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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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辦法辦理。 

第二條 考試相關規定： 
(一) 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以筆試方法為之，考試題數及時間：80 題，100 分鐘。考試範

圍：參考本會「兒科急重症護理」考試內容範圍。 
(二) 參加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考試，以線上報名方式為之。符合報名資格之申請人應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名，逾期不受理。 
(三) 報考者如有退件或退考情事，依本會「專業能力認證考試報名費退費作業規定」辦理。 
(四) 報名截止後 2 週內，本會將寄發報考審核結果至報考者信箱。 
(五) 准考證於考試前 2 週以掛號郵寄，考生在考前 1 週仍未收到准考證者，可撥電話至本會

查詢申請補發。准考證遺失者應於考試前攜帶身分證，於考前 1 小時至考場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六) 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另訂後公告。 

第三條 試題疑義申請及處理： 
考試結束後 2-3 個工作天內於本會網站(www.twna.org.tw)公告答案，應考人對試題或公

布之答案如存有疑義，須於公告日起 7 個工作天內，依下列方式完成申請：  
(一) 請登入本會網站(http://www.twna.org.tw)→進階/認證→考試認證→線上申請，點選「試

題疑義」，填妥申請試題疑義相關資料，並載明疑義理由及佐證資料來源(須為近五年

專業期刊或參考用書)，同一道試題以提出一次為限。 
(二) 填妥並線上送出「試題疑義申請表」，列印該申請表並親自簽名後，連同相關佐證資

料紙本，以掛號於期限內(以郵戳日期為憑)郵寄至台灣護理學會(10681 台北市大安區信

義路四段 281 號 4 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考試試題疑義申請」

等字樣。 
(三) 應考人提出試題或答案疑義申請，如逾受理期限或未敘明理由及未檢附佐證資料者，

均不予受理，以掛號復知應考人。 
(四) 應考人所提疑義資料，經試務委員審議確認後以掛號復知應考人。疑義試題一經審議

後，應考人不得對審議結果再行疑義。 
(五) 試題疑義之申請，僅就筆試題目或答案是否正確為限。 
(六) 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不得要求告知主試委員、命題委員、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

姓名等有關資料，亦不得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參考答案。 

第四條 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 考試結束後依考試預定榜示日期，於本會網站公告合格名單及寄發考生成績單，並於

考試結束後 2 個月內以掛號信函寄發合格證書。 
(二) 成績複查：應考人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 10 天內(以掛號郵戳為憑)，由本人向本會申

請，登入本會網站(http://www.twna.org.tw)→進階/認證→考試認證→線上申請，點選「成

績複查」，填妥並線上送出「成績複查申請表」，列印該申請表並親自簽名後，連同

連同成績單影本、申請表，以掛號於期限內(以郵戳日期為憑)郵寄至台灣護理學會，逾

期不予受理，每人以一次為限，成績複查以掛號復知應考人。成績複查不得要求重新

評閱試卷、提供答案、閱覽或影印試卷，亦不得要求告知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

他相關資料。 

第五條 證書相關規定如下： 

(一) 證書效期：六年。 

(二) 證書更新規定： 

1. 六年內須完成至少 30 點衛生福利部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中與兒科急重症護理領域



相關教育課程積分。 

2. 受理時間：每年兩次接受申請。證書到期日的當年度才可換發，受理時間為 1 月及 7
月 

3. 證書更新費用 300 元。 

(三) 本指引實施前已取得之證書處理方式： 

1. 114 年前已取得之證書為永久有效，無需更新。 

2. 但若提出更新之要求，應繳回原證書，並依相關規定辦理更新。若原證書遺失，則須

先辦理補發。 

(四) 經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考試合格者，由本會主動寄發「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合格證

書」；證書遺失、損壞，申請補、換發者，請至本會考試報名系統進行線上申請作業並

依「專業能力認證證書補發/換證申請表」內容及規定辦理。 

(五) 試合格者繳驗之各項證件若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更欺詐等情事，除取消合格證明外，

本會得追究其法律責任。 

第六條 本細則未規定事項，依「兒科急重症護理師認證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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